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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9-01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公告》。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00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96,180,164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1.25元，共计募集资金 204,382.8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296.64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086.21 万元，已由主承

销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7〕526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1 长春华翔青岛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改扩建项目 67,558.72 49,558.72 45,607.74 

2 长春华翔佛山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技术改造项目 45,364.48 22,682.24 21,391.06 

3 长春华翔天津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改扩建项目  18,000.00    18,043.55 

4 长春华翔成都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技术改造项目   22,682.24    16,947.77 

5 年产 5 万件轿车用碳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59,973.00 20,000.00 0 

6 年产 40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25,528.00 14,758.60 0 

7 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35,445.41 35,445.41 0 

8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17,959.00 17,959.00 0 

 合计 251,828.61 201,086.21 101,9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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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调整实施进度的具体内容 

1、拟调整完成日期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完成时间 调整至完成时间 

1 
年产 5 万件轿车用碳纤维等高性能复合

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2 
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

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3 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2019 年 1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2020 年 1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调整原因 

（1）年产 5万件轿车用碳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汽车车身轻量化的一种方式，它具有质轻、高强、抗冲击

和耐腐蚀等优点，但由于成本高昂（价格高、碰撞后变形难以修复、不能回收利用）

等原因还未在汽车车身上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原项目产品主要目标客户——各大整车

厂纷纷无限期延后了碳纤维类复合材料产品批量装车的时间表，碳纤维材料作为汽车

轻量化主要技术路线的前景变得不明朗起来。 

本项目在 2017年底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目前已能满

足项目试制及小批量生产的需要，因此短期内暂不需要进行大规模投入。出于谨慎考

虑公司将延缓此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未来会时刻观察市场情况变化进行投入，同时

也会积极寻找其他投资回报率高的替代项目。 

（2）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技改项目 

自然纤维复合材料是应用在汽车内饰件的绿色环保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

吸附能力强等特点，在国外汽车应用上的发展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从国内主机厂的

新项目看，相对自然纤维，塑料粒子方案成熟稳定且成本更低，国内主机厂主要精力

在成熟车辆产品的升级和交付，自然纤维产品短期内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大量应用的机

会，再加该类产品不适合长途运输，不能大批量出口。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的第一条生产线也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因此本着为对股东

负责的态度，延缓此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未来会时刻观察市场情况变化进行投入，

同时也会积极寻找其他投资回报率高的替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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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内饰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本项目原计划投产后，产品主要以出口北美市场为主，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导致汽车零部件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税率发生变化。经过测算，如果关税低于 25%，

在国内生产相对有利，但按照最新的中美贸易政策，如果美国最终提高汽车零部件关

税到 25%，对于公司出口项目利润将产生很大影响，公司未来只能采取在美国当地生

产的方式进行。 

目前中美双方仍在进行贸易谈判，未来政策的变化尚不明确，公司将延缓此项目

的募集资金使用，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或加快本项目的投入。同时也将积极寻找其他投

资回报率高的替代项目。 

（4）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本项目主要针对自主品牌车辆在汽车电子和控制系统方面的研发投入，随着 2018

年国内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汽车销量首次出现了年度负增长，公司经营压力徒增，

项目目标客户——各自主品牌类整车厂也在放缓相关产品的国产化工作，出于减少支

出，稳定公司整体业绩的考虑，延缓此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未来会观察市场情况变

化进行投入。同时也会积极寻找其他投资回报率高的替代项目。 

四、本次调整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本着安全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避免资金过

早投入造成的资源浪费，有利于公司整体经营及发展。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

度，是公司通过对募投项目市场行情、客观情况的变化判断而做出的合理安排，为使

募投资金发挥更高的效益，达到预期目标。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不属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实际需要，

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募投

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的长远发

展，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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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

进度。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更，不属于募投项

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募

投项目调整实施进度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宁波华翔调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综上，保荐机构对宁波华翔调整本

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4、保荐机构相关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4日 


